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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中国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存在培养重心脱离基层需求、课程体系重理论轻

实践、实训平台匮乏等核心困境。为了更好地推动基层实践导向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落地，

需要落实“基层导向+全球视野”的指导理念，构建“专业核心课+跨学科拓展课+基层实训课”

三维课程体系，同时创新校院协同机制，打造“高校+基层司法机关+涉外企业”的协同育人模

式，更好地补充基层涉外司法队伍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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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current system for cultivating international law talent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is
facing core challenges such as the deviation of the training focus from the needs of the grassroots level,
the overemphasis on theory and neglect of practice in the curriculum system, and the lack of practical
training platforms. In order to better implement the training model of international law talents oriented
towards grassroots practice, it is necessary to implement the guiding concept of "grassroots orientation +
global perspective", construct a three-dimensional curriculum system of "professional core courses +
interdisciplinary expansion courses + grassroots training courses", and at the same time innovate the
school-college collaboration mechanism, create a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odel of "university +
grassroots judicial organs + international enterprises", so as to better fill the gap in the grassroots
international judicial team.
Keywords: Foreign-related legal talents; Education reform; Grassroots practice orientation

引言

全球治理体系深度变革的当下，国际格局正在加速演变，

涉外法治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支撑。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法

院积极推进涉外民商事案件管辖权下沉改革，全国 300余家

基层法院成为涉外司法实践的前沿阵地，其审判能力将直接

影响涉外法治建设成效与国家司法公信力。随着对外开放水

平的不断提升，涉外离婚、跨境小额贸易、外籍劳工权益纠

纷等案件持续快速增长，基层司法机构对基础性、实务型涉

外法治人才的需求愈发迫切，向其输送可以切实解决基层涉

外问题的法治人才成为提升基层司法机构涉外司法能力的

关键。

1 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现状

目前国内高校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多以向国际组

织、跨国律所等高端行业输送法治人才为主要目标，且实践

环节多聚焦于国际争端解决、国家涉外法治工作等顶层场景，

忽视了基层司法机构对涉外法治人才的大量需求，进而导致

了“基层有案审、高校无人用”局面的产生。并且大多国内

高校在本科课程的安排上体现出注重理论知识教学而轻视

实践实训培养的特点，并不利于跟进管辖权下沉后的基层审

判规则，极易导致“学用脱节”现象。同时，熟悉跨境纠纷调

解、基层涉外合规等领域的基层涉外法治人才存在一定的供给缺

口和能力短板，制约着基层司法机构涉外司法能力的提升。为了

更好地将涉外法治战略对接基层司法机构实践，实现高校法学教

育与基层涉外司法实践的有效衔接，我们必须努力完善涉外法治

人才培养全链条、补充基层涉外司法队伍缺口，为国家对外开放

战略落地筑牢基层涉外法治人才根基。

2 基层实践导向培养的核心困境

2.1 培养重心脱离基层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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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涉外法治建设的国家战略的指引下，国内大多高校从

加强国际法学科建设的角度出发，强调培养学生面向国际组

织、WTO 争端解决等高端领域的实践能力，开展的涉外法

治课程侧重于跨国并购、国际仲裁等领域，但这一培养模式在

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跨境婚姻家庭纠纷、外贸合同纠纷等涉及基

层涉外法律问题的课程设置，与基层跨境治理、民生涉外服务等

基层司法机构的实际需求相脱节。同时培养的学生不能快速适配

基层法院岗位，无法熟练完成涉外因素识别、冲突规范适用等基

础工作，不利于提升案件审理的质量与效率。

2.2 课程体系重理论轻实践

我国法学教育受大陆法系影响，历来注重对法律条文规

范的学习，实践教学环节相对缺失，无法适应基层涉外法治

建设的需要[1]。目前国内高校的涉外法治必修课程主要包括

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部分高校在三个大方向

下设置细分的选修课程，包括国际人权法、国际投资法、国

际贸易法等，对学生进行专项教育。然而，不论是必修课程

还是选修课程，高校的课程安排大多将重心偏向对学生理论

知识的培养，却缺少基层涉外实践案例、实操技能类课程的

设置，忽视了实践教学环节的重要性，不利于培养学生切实

解决基层涉外司法问题的能力。

2.3 实训平台匮乏能力薄弱

实训课程主要包含两种模式，一种是依托理论课程开展

的模拟实训，包括案例分析、情景化模拟等；另一种是独立

的实战性模拟实训，包括模拟法庭、法律诊所等[2]。目前国

内高校的涉外法治实训课程大多以依托理论课程开展的模

拟实训为主，通过在课上课下研习经典案例培养学生对涉外

法律问题的思考能力；对于独立的实战性模拟实训则缺乏系

统性的课程安排，也缺少对接基层司法、涉外社区、中小企

业的稳定实训平台，无法使学生切身体会基层涉外司法审判

程序，不利于培养学生的涉外法律实践能力。

3 国内外培养模式比较与借鉴

3.1 国外典型模式分析

美国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以“诊所法律教育+行业协同”

为主。美国部分高校以法律援助组织为依托开展诊所法律教

育，同时与司法部门、社区有关部门、律师事务所等有关实

务部门达成行业协同，建立实习基地，通过法律实践教学有

效弥补课堂理论知识教育的不足[3]。德国的涉外法治人才培

养以“双元制+跨境实训”为主[4]，双元制法学教育下学生除

了需要在高校进行理论课程的学习，还需要进入律所、跨国

企业、法院等实务机构进行实践学习；同时德国高校还在积

极探索开展跨境实训课程，通过与他国高校、国际组织、跨

国企业合作，为学生提供跨境实训平台进行深度研学。

3.2 国内高校模式现状

中国政法大学在 2025年正式实体化运行“中国政法大

学涉外法治基地（北京朝阳）”，与北京仲裁委员会、盈科

律师事务所等顶尖机构建立合作机制，在立法、司法、执法

及法律服务全领域设立实习岗位群，有效破解涉外法治人才

培养实战资源短缺难题[5]。西南政法大学则以教育部涉外法

治人才协同培养创新基地（培育）为抓手，加快推进学校涉

外法治人才培养工作；通过“一带一路”区域国别法治人才

培养项目，联合涉外政府部门、涉外律所、涉外企业推进涉

外法治人才的靶向式培养。

3.3 中国国情适配经验提炼

我们可以从诊所法律教育、行业协同、双元制和跨境实

训等方面出发，将国外的法治人才培养教育模式转化为适应

我国基层涉外法治特点的改革方向。高校可以依托涉外法律

诊所课程开展实践教学，搭建校地协同实训平台，与基层法

院、律所、企业等实务部门达成合作教学机制。同时，可以

借鉴德国“双元制”教学模式开展模块化实操课程，分别在

校内设置理论专业模块，在校外设置实务实践模块，将重点

放于基层涉外法律问题的理论和实践教学上。只有摆脱“唯高端

化”和“唯理论化”的教学倾向，打破以“课堂为中心”的传统

模式，才能打造符合基层司法机构需求的涉外法治人才。

4 基层实践导向培养的优化路径

管辖权下沉改革的背景明确了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要突

出基层实践导向，这一导向要求各大高校应将理论知识与实

践教学相结合[6]，通过理念重塑、课程改革以及机制创新等

路径优化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打造一批能够有效处理基

层涉外法律问题的法治人才队伍，更好地对接基层涉外司法

实践。

4.1 理念重塑：基层导向+全球视野

理念重塑作为优化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机制的核心要义，

其作用在于通过一种适宜的、可持续的指导理念驱使这一机

制长期稳定运行[7]。在我国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

治理观的指引下，我们应主动融入多变的世界局势，积极打

造面向基层实践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机制。首先，涉外法治

人才既要具有全球视野，又要立足基层实践。高校应培养一

批既具有全球视野，也能够立足基层涉外司法实践的具有坚

定理想信念、强烈爱国情怀和扎实法学功底的高质量涉外法

治人才。其次，应当注重培养涉外法治人才处理基层涉外法

律问题的能力。高校应该以全球治理观为引领，聚焦基层涉外司

法实践，将“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细化为“能识别、会适用、

懂程序、善沟通”四项能力指标，真正实现理念落地。

4.2 课程改革：核心+跨学科+实训

课程改革与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目标是不可分割的两个

要素[8]。为了推动本科教育从“高端导向”转向“基层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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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法学教育与司法实践同频共振，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基层

涉外实践能力的培养，我们需要构建“专业核心课+跨学科

拓展课+基层实训课”的三维课程体系。

注重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夯实涉外法治人才专业基础。

在深入学习国际法专业课程的基础上，聚焦与基层实践法律

程序相关的课程改革。可以在国际私法课程教学中增设“基

层涉外审判法律适用专题”，剔除高端涉外争端解决冗余内

容，结合法院真实案例拆解适用逻辑、法律选择审查、强制

性规范规避判定等问题；同时可以在民事诉讼法课程教学中

补充“基层涉外案件实操模块”，新增管辖识别、跨境电子

送达、外国法基础查明路径、简易庭审规范等课程内容，实

现教学内容与基层实践同频共振。

开展跨学科拓展课程，适配多元化涉外法治人才需求。

高校不仅要关注国际法专业核心课程的设置，而且要加强外

国语言、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国际经贸、世界历史、跨文

化交流等跨学科课程的教学[9]。跨学科课程有助于学生研究

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法律体系、法治实践及法律文化，深入了

解不同国家的法律制度，增强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便于

在将来更好地处理基层实务中产生的涉外法律问题。

增加基层实训课程安排，强化涉外法治人才实践能力。

对学生涉外法治能力的培养不能仅以依托理论课程开展的

模拟实训为主，还应当设置独立的实战性模拟实训课程，更

加真实、完整地还原基层涉外司法实践中的场景。高校可以

引入基层法院真实案例与操作规则，设置相应的模拟法庭或

法律诊所课程，通过“模拟法庭+庭审观察+法官点评”三位

一体的实训培养模式，推动教学内容与司法实践同频共振，

弥补涉外法治人才法律实践能力的短板，更好地满足基层法

院对涉外法治人才能力的需求。

4.3 机制创新：校院协同赋能实践

建立常态化基层实践基地，开展多元化实操教学模式，

通过增强校院的协同性来提升学生的涉外法律实践能力。依

托学校与法院之间既有的合作关系，搭建“模拟法庭实验室”

“法律诊所”等实践教学平台，通过“实务导师+校内导师”

双导师教学制，由高校老师联合法院、律所、涉外企业的相

关人员，筛选基层典型涉外案件，共同编撰《基层涉外审判

案例集》，同时整理出高频法律文书模板，为模拟实训提供

标准化素材。只有不断拓展涉外法治人才联合培养的广度和

深度，通过法院、律所、企业等多方主体的积极参与形成合

力，才能切实提升协同育人成效。

5 结语

在管辖权下沉改革的时代背景下，培养熟悉基层法律实

务工作、能够有效解决基层涉外法律问题的法治人才成为涉

外法治建设战略的重要环节。我们应在“共商共建共享”的

全球治理观的指引下，通过课程改革和机制创新路径，完善

教育教学课程体制机制、充分发挥校院协同合力作用，努力

打造一批面向基层实践的具有国际视野和人文情怀的涉外

法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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